
                   藝術活動中心
Cheong Hong Art Activity Center

數量 序號

1

2

3

4

5

數量 按金 序號

1

2

3

a. 演出 b. 講座 c. 舞蹈 

d. 比賽 e. 生日會 f. 其它 (注明)

 樂器及其他

無線咪 2支 座地咪架____套 定音豉 譜架___套

有線咪____支 投影機 座椅___張

申請會員/申請導師簽署

蓋章： 申請人簽署：

填表日期：

以下內容由本中心填寫：

確認收到申請表之日期及時間—      2016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.

確認申請人的申請時間內能否提供所需場地 接受 不接受

經解釋不能提供場地的原因後，與申請人協商更改申請時間獲申請人同意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經辦人簽署

 註：1. 根據「長虹藝術活動中心租場費用一覽表 」收費     

  2. 申請表格及租場費用一覽表可在「澳門長虹音樂會」網頁下載

  3. 場館的燈光音響設施，如需專門控制人員負責，每小時收費澳門幣$120元正；

  4. 如需租借本會揚琴或古箏需繳付每件樂器每小時租金澳門幣$10元正。

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28581150        傳真：28258784        E-mail：cheonghong_mo@yahoo.com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申請使用時間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

鋼琴 (不提供調音)

由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

實際使用時間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申請使用時間 實際使用時間

申請使用場地—

練習室(五間)
(練琴、授琴）

綜合練習室 (三間)

(小組練習、小組授

課、卡拉OK活動)

— 卡拉OK須預付按金

澳門幣300.00）—

由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：

會員証編號：

申請使用時間

由     月     日       :       至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月     日       :       至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月     日       :       至      ：           

由            :         至        ：           

2016年度活動場地使用申請表

非牟利團體，私人機構申請時填寫：

單位名稱： 

本會永久會員、會員 、本會導師，藝術活動中心會員、友好合作機構申請時填寫：

友好合作機構名稱：

會員 / 導師姓名：

申請人姓名 電  話

負責人簽名：

所需設備：

實際使用時間

由    月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由    月    日       :        至       ：           
活動中心演奏廳

( 演出、會議、舞蹈練

習、綜合性活動）

—需預付50%場租—

註：(1). 凡18:00以後申請使用，最低按3小時計算； (2). 租用3小時或以上，可有1小時佈置場地(不另收費) 

       (3). 如需更多時間進行佈置場地，則超出的時間以半價收費。

填表日期：

音響設備：

申請單位負責人簽名及蓋章

綜合性活動性質：


